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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人民政府，诏安工业园区、金都工业集中区管委会，县直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大产业扶贫力度，加快推进我县青梅产业的发展步伐，实现到2020年全县青梅种植面积达20万亩，总产量达20万吨，青梅总产值达36亿元的奋斗目标，经2017年第一次县政府常务会研究通过，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创建青梅标准化生产基地
1.创建青梅良种繁育基地
扶持有关农业企业及中介组织开展青梅良种繁育，凡青梅苗圃育苗地达3亩以上者，经验收批准每亩补助育苗经费0.5万元。
2.创建全国青梅绿色食品原材料标准化生产基地
县政府成立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领导小组，下设基地建设管理办公室。领导小组统一协调指导全国青梅绿色食品原材料标准化生产基地的申报创建和管理工作，申报所需的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争取用两年的时间逐步完善基地建设的组织管理体系、基础设施体系、生产管理体系、农业投入管理体系、技术服务体系、监督管理体系、产业化经营体系，确保到2018年申报全国绿色食品青梅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通过农业部绿色食品管理办公室和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的验收。
3.创建青梅标准化高产示范片
“十三五”期间，全县计划建设万亩青梅低产老果园改造提升示范片和新建万亩现代化、标准化梅园高产示范片。通过项目带动，技术聚集，良种普及，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生产，科学化管理，较大程度地提高青梅的单产和品质，提高梅农的经营效益。县政府统一协调整合发改局的支农项目资金，财政局的小流域治理农业综合项目资金，水利局的节水灌溉、水土保持项目资金，扶贫办的中央体育彩票公益金，农业局的现代果园和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项目资金，重点倾斜用于扶持青梅低产老果园改造和新建现代化、标准化梅园的建设项目，较好地改善青梅示范片园区道路、排溉水系，节水灌溉，水土保持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扶持示范片青梅良种的更新换代，农业机械的应用，测土配方施肥的推广，生物有机肥及新型无公害农药等农业“五新”技术的推广示范。政府除争取上级项目补助资金外，对利用青梅老果园进行升级改造的示范片，每亩补助500元；对利用荔枝龙眼等老果园进行更新改造种植青梅的，每亩补助1000元；对利用荒山荒地开垦种植青梅的，每亩补助600元。示范片建设必须以乡镇为申报单位进行申报。
4.扶持扩大青梅种植面积
“十三五”期间，全县青梅种植面积要在现有的12.8万亩的基础上，扩大到20万亩，县农业部门每年要根据我县实际下达青梅指导性种植计划，各乡镇要鼓励农民积极开发荒山、荒地种植青梅，要充分利用现有种植效益低下的荔枝、龙眼等果园地更新改种青梅。果农扩种青梅每片必须连片10亩以上，利用荒山荒地开垦种植的每亩补助300元；利用荔枝、龙眼等老果园更新改造种植青梅的每亩补助500元。果农扩种青梅补助必须以村为单位统一申报。
二、扶持青梅加工业发展壮大
5.扶持青梅加工企业开展青梅精深加工
青梅加工企业新建、扩建、改建青梅深加工生产车间，新增青梅深加工生产设备项目，按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农业厅《关于印发<福建省现代农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闽财农〔2016〕30号）和《关于印发<福建省农产品深加工固定资产投资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闽财农〔2016〕7号）规定给予优先申报项目。企业所需贷款资金，按《福建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农业厅关于加大现代农业信贷支持做好风险补偿金贷款投放的通知》（闽农信〔2015〕561号）要求给予优先申报风险信贷资金支持。属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按《国务院关于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意见》（国发〔2012〕10号）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贯彻落实国务院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闽政〔2012〕68号）规定给予优先申报落实优惠政策，优先照顾农业综合开发农业产业化扶持资金。凡上级已批准实施的项目，县级财政按项目要求落实县级财政配套资金。鼓励青梅深加工企业与生产基地对接，扶持生产基地的项目资金优先由加工企业承担实施。鼓励龙头企业用合同定单的形式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建立利益紧密联结机制，发展定单农业，推广“生产基地+加工企业+商超销售”的产销模式。凡新增开展青梅深加工项目的，如上一年度深加工设备固投资金总额超过20万元和深加工厂房投资超过200万元者，除上级补助资金外，政府再按青梅深加工项目厂房和设备等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0%给予补助，但最高补助金额不超过50万元。
6.扶持青梅深加工企业开展新产品研发
鼓励青梅加工企业与科研机构、科技院校和其他品牌企业开展青梅精深加工新产品开发合作。青梅新产品研发课题项目优先向上级科技部门推荐申报。企业与科研部门及有关院校开展科技合作的，每个课题按合作课题企业投资量的30%以下给予资金补助。企业获得青梅新产品开发科技项目补助资金的，县政府按项目补助资金的20%再给予补助。企业向他人转让技术专利用于青梅新产品开发的，县政府按技术转让费的30%以下给予补助。企业每研发一个新产品上市的，县政府给予10万元奖励。
7.扶持青梅生产企业开展青梅“三品一标”认证和品牌建设
青梅生产、加工、营销企业及青梅协会组织申请获得青梅“三品一标”认证、名牌农产品、名牌商标和产品专利的，除按《中共诏安县委 诏安县人民政府印发诏安县关于深入推进品牌战略实施意见的通知》（诏委〔2012〕88号）和《诏安县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实施意见》（诏政综〔2013〕126号）规定给予奖励外，县政府再按以下标准给予一次性奖励：获得有机食品认证的奖2万元，获得绿色食品认证的奖1万元，获得无公害产品认证的奖0.5万元；获得地理标志商标奖5万元，获得驰名商标奖10万元，获得著名商标奖2万元，获得知名商标奖0.5万元；获得国家级名牌农产品奖10万元，获得省级名牌农产品奖2万元，获得市级名牌农产品奖0.5万元；获得产品专利奖2万元，获得产品外包装专利奖0.3万元。对青梅生产主体进入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和生产主体农产品包装上使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标志者一次性给予奖励1万元，对建立远程物联网质量监控的企业一次性给予奖励3万元。
8.鼓励企业开拓自主商标的青梅深加工产品市场
凡在我县注册的青梅加工企业，且拥有企业自主商标的青梅深加工产品，年销售额达1000万元以上，县政府给予企业奖励10万元，在此基础上，按企业产品销售额每递增500万元，再奖励3万元，最高奖励金额不超过50万元。奖金必须用于青梅产品的推广销售开支项目。
9.鼓励青梅生产企业申报各类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示范社、示范家庭农场
鼓励青梅加工企业积极申报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鼓励涉及青梅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申报省级、市级、县级示范社、示范场。今后凡获得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青梅生产企业除上级政府补助外，县政府再一次性分别奖励10万元、5万元、3万元和1万元；获得省级、市级、县级的示范社与示范家庭农场除上级政府补助外，县政府分别再给予奖励3万元、1.5万元、0.5万元。对市级以上龙头企业和省级以上示范社、示范家庭农场，优先安排企业人员参加大专学历、专升本学历教育和各种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优先照顾劳动部门的技能鉴定，优先审定新型职业农民实训基地和农科教实践基地，优先安排与福建农林大学开展科研合作、优先承担县有关部门安排的各种农业示范带动项目。
三、加快青梅营销体系建设
10.持续开展每年一届的青梅产业推介会
每年元月份，以县政府为主办单位召开一次青梅产业推介会。青梅推介会以推介青梅产业、富硒农产品产业为主线，融合我县的招商引资、书画艺术、长寿之乡、旅游文化、电子商务等内容，在推介会上举行表彰一批青梅新产品、名牌产品、销售大户、纳税大户等活动。推介会的费用由县政府统一承担。
11.扶持青梅加工企业参加各种农产品展销活动
鼓励青梅加工企业参加国际农产品展销、全国糖酒大会（含春秋两次大会）、广交会、全国有机食品展、绿色食品展、全国无公害农产品展、厦门9.8投洽会，漳州农产品展销会等参展活动，除上级资金补助外，经申请批准，参加国外和港澳台地区农产品展销的，每次奖励1-2万元；参加国内各种农产品展销活动，根据参展地点远近和参展费用情况，每场次给予企业补助0.3-1万元。参加全国商业性参展活动的，其参展经费经报请领导小组同意，县政府和企业各承担50%的费用。
12.扶持企业开展青梅深加工产品推销活动
县政府定期组织青梅深加工企业到全国各大中城市开展青梅产品推介活动，组织新闻发布会，与国内大型超市建立农超对接，与知名企业进行产销合作，费用由县政府与企业各出资50%。青梅深加工企业参加我县电子商务平台合作的，除按县政府出台的关于电子商务合作有关优惠政策给予补助外，如年销售额超过50万元的，县政府一次性奖励1万元。青梅深加工企业建立企业网站进行产品推介的，每家企业奖励0.3万元。
凡在国内大中城市设立诏安青梅专卖店或分公司专营诏安青梅产品的，店面面积在50平方米以上者，经营期限一年以上，县政府一次性奖励每家企业5万元。
13.鼓励政府部门、企业、中介组织开展青梅产业的宣传报道和产品广告
鼓励政府有关部门、各乡镇、青梅企业、中介组织积极宣传报道诏安青梅产业，凡是在国家级、省级及《闽南日报》专刊宣传报道诏安青梅产业的，经申请批准，其所需出版费由县政府承担。县政府设立青梅产业新闻报道奖，凡是在国家级报纸、网站、电视台报道的每篇奖200元，在省级报道的每篇奖100元，在市级报道的每篇奖50元，在县级报道的每篇奖30元。
鼓励企业在各种纸媒、传媒、微信上做产品宣传广告。宣传青梅产业的公益性广告费用由县政府统一承担。企业自己做产品广告的，经申请同意，县政府给予企业广告费用30%以下的资金补助。
14.扶持青梅相关协会组织健康的发展
县政府扶持县内有关青梅中介组织健康发展，凡是协会承担政府委托、布置的相关事务，其所需的费用由县政府承担。县财政每年预算安排5万元作为县青梅协会的工作经费。
15.其他扶持措施
青梅产业专项基金除扶持本实施意见规定的项目外，县青梅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可根据产业发展的需要，在每年的《项目指南》中研究增加其他的扶持措施。
四、建立青梅产业健康发展的保障机制
16.强化青梅产业发展的组织领导
成立以县委分管领导为组长，县人大、县政府分管领导为副组长，县直相关部门及青梅主产区乡镇为成员的诏安县青梅产业发展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挂靠在县农业局。领导小组负责统一指挥协调全县青梅产业发展工作，负责制定青梅产业发展规划，出台项目申报指南，实施青梅产业项目的审批、监督和验收工作。
青梅产业是我县农业的重要特色产业，事关我县的扶贫攻坚大计，各有关部门要认真配合，县发改、财政、农业、经信、商务、水利、林业、市场监督管理、富硒办、电商办、建行、农行、信用社等相关部门在制定发展规划，项目贮备与项目申报时要给予倾斜，服从县青梅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的统筹安排，各有关部门及乡镇要群策群力，合力促进我县青梅产业的健康发展。
17.县设立青梅产业发展专项基金
县财政每年预算1500万元资金作为扶持青梅产业发展的专项基金。基金专门用于扶持本实施意见制定的有关青梅产业发展补助项目。基金实行滚动利用，当年没有开支完的资金可结转下一年继续使用，如基金当年开支不够的，增加部分报县政府研究，另行追加安排。
青梅产业发展基金的使用实行项目申报制，由全县各项目实施单位，根据《项目指南》要求，提出项目申请，报县青梅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审批，项目按上半年和下半年每年研究审批两次。
青梅产业发展基金由县青梅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统一审批，财政局拨付，项目资金的拨付采用先建后补的拨付办法。县农业局与财政局要根据本实施意见联合制定《诏安县青梅产业发展基金管理办法》，并负责监督执行。
18.本实施意见自2017年3 月起实施，至2020年12月终止。本实施意见由县农业局（农办）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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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安县人民政府
2017年3月31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诏安县青梅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组成人员
 
组 长：窦希铭   县委副书记
副组长：陈应华   县人大副主任
        林惠溪   县政府副县长
成 员：黄朝晖   县政府办主任
        陈梅生   县农业局局长、农办主任
        许喜光   县财政局局长
        谢德祥   县发改局局长
        陈惠明   县经信局局长
        刘旭生   县商务局局长
        沈镇溪   县林业局局长
        林惠生   县水利局局长
        吴梦晖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吴雄明   县农办主任科员
        郭毅伟   中国建设银行诏安县支行副行长
        沈育艺   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行长
        林文智   县农信社理事长
        沈建明   县富硒办常务副主任
        李祥微   团县委书记
        杨 帆   县青梅协会会长
        沈淮桂   四都镇镇长
        沈丽武   西潭镇镇长
        吕新国   白洋乡乡长
        陈 曦   建设乡乡长
        林琦志   红星乡乡长
        张海潮   太平镇镇长
        吕自信   霞葛镇镇长 
        林少聪   官陂镇镇长
        黄子好   秀篆镇镇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地点挂靠在县农业局。
办公室主 任：陈梅生（兼）；
办公室副主任：吴雄明；
办公室成 员：张怀亮、陈洪钦、徐进贤、
              王日淮、黄志刚、黄晓莹；
联系电话：3334268，邮箱：zhaoann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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